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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31 
 

 
政府總部  

運輸及房屋局  
運輸科  

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 
政府總部東翼   

Transport and 
Housing Bureau 

Government Secretariat 
Transport Branch 

East Wing,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,  
2 Tim Mei Avenue,  
Tamar, Hong Kong 

 
本局檔號 Our Ref.  THB(T)CR 2/2172/08 電話Te l .: (852) 3509 8241 
 

來函檔號 Your Ref.  CB4/PAC/R63 傳真Fax : (852) 2524 9397 
 
 
 
 
 

香港中區 
立法會道1號 
立法會綜合大樓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朱漢儒先生 
 
 
朱先生： 
 

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
第3章－民航處新總部 

 
 貴處12月12日的來信收悉。就來信提出的三個事項，本

人獲授權綜合回覆如下。 
  
 運輸及房屋局於2007年9月21日向負責審批民航處新總

部面積分配列表的產業檢審委員會發出便箋(便箋副本隨函夾

附)，表示支持民航處在大樓預留空間作日後擴展之用，以應

付將來持續增長的航空交通量。當時運輸及房屋局亦於該便

箋中指出，雖然並無足夠理據在一開始時便建成民航處當時

正與政府產業署商討的約1,500平方米預留空間，但應可在不

使建築費顯著增加的情況下，在大樓的地基及設計上作出安

排，以預留彈性在將來作出擴展。 
 

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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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如上文所述，當時運輸及房屋局一貫的立場，是該

1,500平方米的預留空間不會在一開始時便建成，而且在大樓

的地基及設計上為日後擴展預留彈性不應涉及重大費用。故

此，在擬備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2007年11月26日會議有關

“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新總部”的討論文件時，考慮到民航處

表示預留1,500平方米空間所涉及的費用並不龐大，當時運輸

及房屋局因而同意在文件內只指出已在大樓預留地方應付日

後因航空交通增長而擴展的需要。 
 
 
 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

 

(吳家進          代行) 

 
 
 
 
2014年12月19日  
 
 
 
 
副本抄送：  民航處處長  
  建築署署長  

  政府產業署署長  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  審計署署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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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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